昆明市燃气供应站（点）供应许可证

审 批 表
          申报企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填报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申  报  资  料

1、申请报告，报告中应包含供应站名称、地址，申请经营的供应站类别，办理人姓名及联系方式；

2、设立供应站的企业《昆明市燃气企业经营许可证》（复印件）；

3、供应站所在场所平面图并按《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》规定标明与周围火灾危险场所及学校等重要公共建筑的安全距离，及相关证明材料；

4、提供供应站的管理制度和规范化服务标准；

5、供应站主要管理人员、操作人员培训合格的证明材料（复印件）；

6、气化站、混气站、提供供用气双方的合同（复印件）；

7、气化站、混气站、车辆加气站提供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（复印件）；

8、以上资料，由各申请人按照顺序装订成册后上报。

填   表   说   明

    1、本表一律用钢笔填写，字迹工整，不得涂改。

2、要如实填报有关情况，如有虚报，不予审批。

3、本表一式三份，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昆明市液化燃气管理处或当地燃气行政主管部门、申报企业各一份。

燃气供应站（点）基本情况

	单位名称
	
	电    话
	

	地    址
	
	经营面积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身份证号
	

	总存瓶

容量
	M3
	供应户数
	户

	燃气种类
	
	经济性质
	

	供应站点

负责人
	
	身份证号
	

	
	
	岗位证号
	

	安全技术

负责人
	
	身份证号
	

	
	
	岗位证号
	

	供应许可

证号
	

	供应范围
	

	供应站（点）设备、设施情况
	


燃气供应许可审查意见

	受理部门意见：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现场勘查部门意见：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昆明市液化燃气管理处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（盖章）        

	燃气处意见：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局审批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（盖章）


